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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26        证券简称：菲达环保       公告编号：临2017－051 

  

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诉讼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二审开庭通知。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本公司”）为被上诉人。 

 涉案的金额：位于诸暨市王家湖村 2#地块“朗臻幸福家园”小区的 14

间商铺、诸暨市暨阳街道小陈家自然村鼎盛苑的 18间商铺。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因本次公告的诉讼尚未开庭审理，

目前无法预计对公司本期及期后利润的影响。 

     

本次公告涉及两个诉讼，关于两个诉讼的前期情况及一审判决结果，详见本

公司于 2017 年 5 月 19 日披露的临 2017-026 号《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涉及诉讼公告》、于 2017 年 10 月 26 日披露的临 2017-042 号《浙江菲达环保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诉讼一审判决结果的公告》。 

 

一、关于朗臻幸福家园 14 间商铺的诉讼 

（一）本次诉讼基本情况 

近日，本公司收到（2017）浙 06民终 4133 号《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传票》，案由：破产撤销权纠纷。 

上诉人：浙江神鹰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以下简称“上诉人”） 

被上诉人：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被上诉人一”） 

被上诉人：诸暨市朗臻恒阳置业有限公司 

本公司诉讼代理人：浙江曦明律师事务所毛卫东律师 

开庭时间：2017 年 12月 5日 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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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诉讼请求 

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为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三）本次诉讼的事实和理由 

（2017）浙 0681 民初 5541号民事判决以涉案营业房尚不能认定为系上诉人

所有为由，驳回了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上诉人不服该判决，现依法提起上诉，

事实和理由如下。 

1.现有证据足以认定涉案的 14 间商铺归浙江神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神鹰公司”）所有，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 

1）神鹰公司与浙江侯氏实业有限公司、浙江中普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浙江

朗臻地产有限公司签订的协议书、情况说明，即判决书所列证据 4已证明，涉案

的 14 间商铺中的 3269.63 平方米，作为公司实物分红，分配给了神鹰公司；另

100余平方米，以买卖方式，转让给了神鹰公司。对该事实，二被上诉人在一审

时没有异议。一审判决以涉及案外人利益为由，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未作认定，

没有道理。该协议约定的分红方案，是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后签署的，具有法律效

力。按照一审判决的思路，任何公司的分红方案（包括上市公司年度分红方案），

都可以涉及案外人的利益为由，认定为无效，逻辑推理的结果显然荒谬。 

2）神鹰公司与二被上诉人签订的《反担保抵押协议》、诸暨市府办会议纪要，

即判决书所列证据 2、证据 5，均载明涉案营业房所有权归属于神鹰公司。涉案

当事人及当地政府一致书面确认的产权归属，在审理涉及相同当事人的诉讼案件

时，法院以产权尚未转移登记为由，对当事人书面约定的产权归属，不予确认，

违反了民商事审判中的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系司法权越界侵入私权领域的表

现。 

3）涉案的 14间营业房，早已交付给神鹰公司，由神鹰公司在对外出租收益。

对类似登记在他人名下的被执行人财产，人民法院在执行实践中，均作为强制执

行标的物。破产程序，作为概括执行程序，也应当遵循这一原则。 

2.一审判决以涉案营业房尚登记在开发商朗臻公司名下、不能认定归神鹰公

司所有为由，认定该营业房不属于破产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的“债务人财产”，系

适用法律错误。 

根据该法条的规定，该案破产撤销权的成立，以涉案营业房系“债务人财

产”为前提。一审判决把“债务人财产”等同于“债务人所有的财产”，明显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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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交际上，“债务人财产”的范围比“债务人所有的财产”要广泛得多。债务

人财产，可以是物权性财产，也可以是债权性财产（例如应收账款、承租使用权

等），只要变价后期待的货币收入归债务人所有，即属于债务人财产的范围。本

案营业房，即使产权尚登记在开发商名下，神鹰公司至少对营业房享有转移登记

请求权，营业房的变价款，归神鹰公司所有，因此涉案营业房至少属于神鹰公司

的债权性财产。一审判决未认定为债务人神鹰公司的财产，系适用法律错误。 

3.一审判决未认定涉案营业房为债务人财产，造成偏颇性清偿的不公平结

果，并人为制造成朗臻公司股东之间的分红纠纷，社会效果明显负面。 

1）一审认定涉案营业房不属于债务人财产，必将倒逼管理人另案起诉作为

开发商的被上诉人朗臻公司，要求其履行分红义务；到时，开发商又以为神鹰公

司提供抵押担保为由，要求将追偿债权与分红债务相抵销，最终帮助被上诉人一

绕开破产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享受到偏颇性清偿。 

2）一审认定涉案营业房不属于债务人财产，今后只能对涉案营业房通过司

法执行程序，进行变价。变价款如果高于担保债务数额，清偿担保债务后的多余

价款，神鹰公司肯定要另案主张；变价款如果低于担保债务数额，神鹰公司也要

另案起诉朗臻公司和其他股东，要求现金补足分红款，由此徒增不必要的经济纠

纷。这一切，都根源于一审法院欠缺思量的判决。 

综上，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确实错误，为此，特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

依法改判。 

 

二、关于鼎盛苑 18间商铺的诉讼 

（一）本次诉讼基本情况 

近日，本公司收到（2017）浙 06民终 4134 号《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传票》，案由：破产撤销权纠纷。 

上诉人：浙江神鹰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以下简称“上诉人”） 

被上诉人：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被上诉人一”） 

被上诉人：诸暨神鹰置业有限公司 

本公司诉讼代理人：浙江曦明律师事务所毛卫东律师 

开庭时间：2017 年 12月 5日 10：10 

（二）本次诉讼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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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为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三）本次诉讼的事实和理由 

（2017）浙 0681 民初 5539号民事判决以抵押反担保行为未减少债务人责任

财产等理由，驳回了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上诉人不服该判决，现依法提起上

诉，事实和理由如下。 

1.对被上诉人一为平安银行杭州分行 3000 万元贷款（被上诉人一实际代偿

2000 万元）提供的保证，一审法院以该保证担保与神鹰公司提供的反担保没有

关联性为由，对上诉人的撤销请求，不作审理，属于拒绝裁判的严重程序违法。 

判决书列举的证据 3即仲裁裁决书，已经确认被上诉人一对神鹰公司享有债

权 7096.84898万元，并就反担保物变价款在 6900万元范围内优先受偿。该债权

包括了被上诉人一就上述平安银行杭州分行贷款代偿的 2000 万元，故仲裁裁决

已经将该笔贷款项下被上诉人一提供的保证担保纳入抵押反担保的范围，但一审

法院仍无视该裁决事实，认为该贷款项下的保证与反担保没有关联，对上诉人要

求撤销就该债务设立的反担保的诉讼请求，不作审理，实属违背事实的拒绝裁判

行为。如果二审不予纠正，势必造成这一后果：法院虽然认为被上诉人一向平安

银行代偿 2000 万元债务后的追偿债权，与抵押反担保没有关联，但判决主文中

未作撤销，徒增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一之间新的一场破产财产分配纠纷。被上诉

人一可能以仲裁裁决为依据，就 2000 万元追偿债权，在破产分配时主张对担保

物变价款优先受偿，而上诉人认为法院已经在裁判说理时认定该 2000 万元追偿

债权与反担保抵押没有关联性，即不落入反担保抵押的范围，无权就涉案反担保

物的变价款优先受偿。 

2.一审判决认定，抵押反担保设立后，神鹰公司在被上诉人一的保证担保下，

获得了二笔贷款计 5000 万元，该反担保行为未减损债务人的责任财产（严格地，

此处应表述为“未减损债务人清偿普通债权的责任财产”——上诉人代理人注），

这与事实不符，属认定事实错误。 

神鹰公司提供抵押反担保后，在被上诉人一的继续保证担保下，从浙江稠州

银行杭州西湖支行获得贷款 3000万元，从招商银行诸暨支行获得贷款 2000万元，

但该二笔贷款不是新增贷款，是对原有贷款的转贷。根据各方的事先约定，神鹰

公司取得上述 5000 万贷款后直接归还原欠贷款，或者通过桥资金先行垫还贷款

的方式，间接归还原欠贷款，被上诉人一对原欠贷款的保证责任得以解除，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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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神鹰公司却没有从中获得新的流动资金。对其他普通债权人而言，5000 万贷

款从来没有成为清偿其债权的责任财产，18 间营业房却被抵押出去，清偿普通

债权的责任财产因此被减少。因此，一审判决认定反担保行为未减少清偿普通债

权的责任财产，与事实不符。 

3.神鹰公司为被上诉人一提供抵押反担保，应当认定为破产法第三十一条规

定的“为没有财产担保的债务提供担保”情形。 

首先，从转贷的客观表征表，通过转贷，以新贷款直接或者间接归还老贷款，

被上诉人一对老贷款的保证责任解除，对新贷款继续承担保证责任，这对债权银

行、债务人神鹰公司和保证人被上诉人一而言，客观上与贷款的展期无异，故被

上诉人一对新贷款的保证担保，实际上是对原保证担保的延续。 

其次，本案抵押反担保的设立，具有偏颇清偿的可撤销特征。因为老贷款也

是由被上诉人一提供保证担保，如果被上诉人一以不能取得抵押反担保为由，拒

绝在转贷时继续提供保证担保，因转贷不成致老贷款届期未还时，被上诉人一将

面临被债权银行起诉承担保证责任的境地，且承担保证责任后的追偿债权，在破

产分配时仅作为普通债权受偿。本案中，被上诉人一利用神鹰公司转贷需其继续

提供保证担保的契机，追加抵押反担保，其债权的受偿地位从普通债权晋升为有

财产担保债权，本来可公平分配给全体普通债权人（当然也包括被上诉人一在内）

的抵押物变价款，由被上诉人一优先受偿。破产撤销机制下的偏颇清偿特征，极

为明显。 

综上，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确实错误，应当依法改判。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对本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本次公告的诉讼尚未开庭审理，目前无法预计对本公司本期及期后利润的影

响。本公司将持续关注诉讼进展，遵照相关规定及时披露。 

 

特此公告。 

 

                                     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年12月2日  


